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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、交通部关于汽车运输企业内部单车

承包租赁产权转让经营会计核算办法（试行） 

 一、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汽车运输企业内部单车承包、 租

赁、产权转让经营的会计核算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和《运输（交通）企业会计制度》，结合汽车运输企

业实际，制定《汽车运输企业内部单车承包租赁产权

转让经营会计核算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实行内部单车承包、 租

赁、产权转让经营的国有、集体汽车运输企业。 

实行内部单车承包、租赁、产权转让经营的其他

汽车运输企业，可以参照本办法进行会计核算。 

第三条 实行内部单车承包、租赁、产权转让经

营的企业，应根据车辆累计行程、技术状况、折余价

值、市场车价等因素和有关国有资产评估方面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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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合理确定承包费、租赁费和产权转让费。 

第四条 企业与承包者、 承租者、受让者的权利、

义务关系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，采

用签订内部单车承包、租赁、产权转让合同的形式予

以确定。 

在承包、租赁、产权转让经营期内，如遇抢险、

救灾、战备等重大紧急任务，承包、租赁、转让的车

辆必须无条件服从企业调遣。 

第五条 企业应向承包者、承租者收取承包经营

保证金，并在合同中规定承包者、承租者在承包、租

赁期内对车辆进行维护、修理的条款，以保证承包，

租赁期满后车辆技术状况的良好。 

  二、内部单车承包经营的会计核算 

第六条 内部单车承包经营是指企业核定承包者

的承包费指标， 变动成本由承包者自理，超承包收

入返还，欠交弥补的一种经营方式。 

（一）承包费包括承包者应交的有关税费和应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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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利润。 

应交的有关税费包括：单车车船使用税、职工教

育经费、工会经费、职工福利费、养路费、运管费、

车辆保险费、折旧费、利息支出、公路建设基金、离

退休职工养老统筹基金等。 

应交的利润，应根据不同车型、线路、客货流量、

路况、单车收入、单车成本等因素确定，营业利润率

原则上应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。 

（二）超承包收入返还是指承包者在承包期间超

额完成承包费指标后，由企业核定并返还其超承包收

入，以补偿由承包者自行负担的工资、行车津贴、燃

料、修理费、车辆通行费、随车附品、行车事故损失、

轮胎费用等。 

（三）欠交弥补是指如果承包者在承包期间未完

成承包费指标，企业从承包者上交的承包经营保证金

中弥补未完成的金额。 

第七条 实行内部单车承包经营的企业， 要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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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收入的管理，运输单据和客票应由企业统一开

具，收入结算应由企业统一进行。 

第八条 实行内部单车承包经营的企业应按运输

业务进行会计核算。 

（一）收到承包者上交的承包经营保证金，借记

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其他应付款——承包经

营保证金”科目；承包期满，返还承包经营保证金时，

借记“其他应付款——承包经营保证金”科目，贷记

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 

（二）收入的核算 

企业的运输收入包括货运收入和客运收入。企业

应在收到价款或取得收取价款的凭证时，确认运输收

入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、“应收账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运

输收入”科目。 

（三）税金及成本费用的核算 

１．运输收入应交纳的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

教育费附加，借记“营业税金及附加”科目，贷记“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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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税金”、“其他应交款”科目；交纳时，借记“应交

税金”、“其他应交款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 

２．对于承包费中的有关税费，应按照《运输（交

通）企业会计制度》的有关规定进行核算，发生时，

借记“运输支出”、“管理费用”、“财务费用”等科目，

贷记有关科目。 

３．企业应于期末根据运输收入总额扣除营业

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承包费后的余额，

计算承包者的超承包收入，如为正数，应按科学合理

的方法分配计入运输支出各有关明细科目，借记“运

输支出——有关明细”科目，贷记“其他应付款——

超承包收入”科目，返还超承包收入时，借记“其他

应付款——超承包收入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

科目；如为负数，借记“其他应付款——承包经营保

证金”科目，贷记“运输收入”科目。 

超承包收入中，属于承包者的工资收入，如超过

规定限额，应进行纳税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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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期末结转利润时，应按照《运输（交通）

企业会计制度》的规定执行。 

  三、内部单车租赁经营的会计核算 

第九条 以租赁经营为主营业务的企业， 应执行

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》，不执行下列规定。 

第十条 内部单车租赁经营是指企业合理确定租

金， 承租者交纳租金和企业代收代付款项，租赁期

满，车辆产权按照租赁合同规定，或归企业所有或归

承租者所有的一种经营方式。内部单车租赁经营有内

部经营租赁和内部融资租赁两种形式。 

（一）内部经营租赁是指承租者按照租赁合同规

定，定期向企业交纳租金和企业代收代付款项，租赁

期内，车辆的使用权属于承租者，车辆调度管理权属

于企业；租赁期满，车辆所有权属于企业的租赁。 

内部融资租赁是指承租者按照租赁合同规定，先

向企业交纳部分租金，其余部分和企业代收代付款项

在租赁期内定期交纳，租赁其内，车辆的使用权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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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租者，企业对车辆不实行统一调度，租赁合同期满，

车辆所有权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转让给承租者的租

赁。 

（二）代收代付款项包括养路费、运管费、单车

车船使用税、车辆保险费、公路建设基金等。 

第十一条 实行内部单车经营租赁的企业， 应将

经营租赁业务作为其他业务进行会计核算。 

（一）收到承租者按期交纳的租金，借记“银行

存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其他业务收入”科目。收到承

租者交纳的由企业代收代付的款项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

等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”、“其他应付款”等科目；

企业支付代收代付款项，借记“应交税金”、“其他应

付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 

（二）发生的有关税费，如车辆折旧费、营业税

等，借记“其他业务支出”科目，贷记“累计折旧”、

“应交税金”等科目。 

（三）期末结转利润时，应按照《运输（交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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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会计制度》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实行内部单车融资租赁又经营的企

业， 应将融资租赁业务作为其他业务进行会计核算，

并增设“应收租赁款”科目和“递延收益”科目。租

赁收入应在租赁期内平均确认。 

“应收租赁款”科目，核算企业进行内部单车融

资租赁业务应收未收的租金总额。 

“递延收益”科目，核算企业进行内部单车融资

租赁业务尚未实现的租赁收益。 

（一）租赁开始日，应按合同规定的租金总额，

借记“应收租赁款”，按租赁固定资产已提折旧，借

记“累计折旧”科目，按租赁固定资产原值，贷记“固

定资产”科目，按其差额，贷记“递延收益”科目。

租赁固定资产应备查登记。 

（二）收到承租者交纳的租金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

等科目，贷记“应收租赁款”科目。 收到承租者交

纳的由企业代收代付的款项， 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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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”、“其他应付款”等科目；企

业支付代收代付款项，借记“应交税金”、“其他应付

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 

（三）各期确认租赁收入时，借记“递延收益”

科目，贷记“其他业务收入”科目。 

（四）发生的有关税费，如营业税等，借记“其

他业务支出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”等科目。 

（五）期末结转利润时，应按照《运输（交通）

企业会计制度》的规定执行。 

（六）租赁期满，应注销该租赁固定资产的备查

登记。如企业转让该租赁固定资产的产权，收到的转

让收入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营业外收

入”科目，发生的有关费用，借记“营业外支出”科

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；如企业没有转让该租

赁固定资产的产权，企业应按固定资产原值，借记“固

定资产”科目，按其评估确认的价值，贷记“资本公

积”科目，按其差额，贷记“累计折旧”科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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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内部单车产权转让经营的会计核算 

第十三条  内部单车产权转让经营是指企业在

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，按规定对单车价值

进行评估，确定合理的转让价格，将单车一次性转让

给受让者，但车辆仍挂靠企业经营，受让者自揽货源

和客源、自负盈亏，并按规定上交各种由企业代收代

付的款项和管理费的一种经营形式。 

代收代付款项主要包括单车车船使用税、养路

费、运管费、车辆保险费、公路建设基金等。 

第十四条 实行单车内部产权转让经营的企业， 

应将产权转让经营业务作为其他业务进行会计核算。 

（一）转让车辆产权，应按照《运输（交通）企

业会计制度》中有关固定资产清理的规定处理。 

（二）收到受让者上交的管理费，借记“银行存

款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其他业务收入”等科目。收到由

企业代收代付的款项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贷

记“应交税金”、“其他应付款”等科目；企业支付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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